
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健康发展和规范

应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网络数据安全管

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数字虚拟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

供互联网信息服务（以下简称数字虚拟人服务），适用本办

法。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国数字虚拟人服

务的治理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电信、公安、文化和

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广播电视、新闻出

版、电影、版权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数字虚拟人服

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地方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数字虚拟人

服务的治理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地方电信、公安、文化和

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广播电视、新闻出

版、电影、版权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数字虚拟人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提供和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

共利益，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

第五条 鼓励数字虚拟人服务在各领域的应用落地，在保

证智能向善和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推动示范应用，完善数字虚

拟人服务生态体系。支持数字虚拟人技术的研发创新和产学

研协同，建立健全数字虚拟人技术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

规则制定与交流合作。

第六条 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全团体

标准、行业准则和自律管理制度，督促指导相关主体制定完

善服务规范、强化主体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章 权益保护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使用自然人敏感个人信息用于

建模、形象生成、场景构建等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

法规，符合以下要求：

（一）取得自然人的单独同意，并以显著方式、清晰易

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告知处理目的、必要性、对

个人权益的影响，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使

用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在自然人撤回同意后，采取删除相关个人信息等

方式消除影响，不得以任何形式留存个人信息或者用于其他

用途，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除当事人另有约定

外，还应当注销数字虚拟人。

（三）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使用死者的个人信息

开展相关活动的，死者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

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依法行使相应权利；死者生前另

有安排的除外。

第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

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

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

（一）使用他人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笔名、艺名、网

名、译名、字号、姓名或者名称的简称等；

（二）使用与特定自然人高度相似的肖像或者声音等。

第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应当

尊重知识产权和商业道德。使用他人文字、美术、摄影、音

乐、视听等作品或者制品制作数字虚拟人，以及各类主体在

使用数字虚拟人过程中，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

权。

第十条 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向

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诱导过

度消费、诱导信教等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以及含有可能引发

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实施违反社会公德行

为、产生极端情绪、养成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信息的数字虚拟人服务。

第三章 服务规范

第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



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不得

从事以下活动：

（一）生成、传播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

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违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开展非法宗教活动，宣扬民族

仇恨、民族歧视，挑动群体对立，传播淫秽、色情、赌博、

暴力或者教唆犯罪，散布谣言，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等的内容；

（二）在数字虚拟人形象设计、服饰标识、活动场景、

性格偏好等中，含有损害国家形象的内容；

（三）歪曲、丑化英雄烈士等人物形象，捏造或者篡改

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将英雄烈士等人物形象用于商业用

途；

（四）从事商品或者服务虚假宣传、恶意诱导消费、电

信诈骗等违法活动；

（五）按法律、行政法规要求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时，利

用数字虚拟人绕过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身份认证机制；

（六）侵害真人驱动数字虚拟人的真人驱动方个人信

息、自主择业等合法权益；

（七）违规注册、交易互联网账号；

（八）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

的，应当采取措施，自觉防范和抵制生成、传播存在性暗示、



性挑逗，展现血腥、惊悚、残忍，煽动人群歧视、地域歧视

等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的活动。

第十三条 自数字虚拟人服务开始，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

者、服务使用者及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者

应当在数字虚拟人展示区域全程持续显示含有“数字人”字

样的显著提示标识，并符合国家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

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应当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特定目的和范围内开展数据处理

活动，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并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

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存储、传输安

全，防止数据泄露或者不当使用。

第十五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应当建

立数字虚拟人服务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防沉迷

提示等机制，建立完善内容导向管理制度；配备与经营规模

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和人员力量，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数字虚拟人服务风

险的识别、监测和预警，记录并留存日志信息。

发现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从事违法活动的，应当及时采

取身份动态核验、警示、限制功能、终止服务等措施；发现

存在重大风险的，应当立即暂停或者终止数字虚拟人服务，

注销数字虚拟人并消除影响。

第十六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应当与技术支持者、服

务使用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保障内容安全，以及数据收集、



使用、存储规范等权利义务内容。

第十七条 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

当建立完善内容导向管理制度，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技

术能力和人员力量；履行内容安全管理责任，优化内容审核

和账号管理机制，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及时处

置违法和不良信息，并留存日志信息。

第十八条 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

动服务的，用户选择取消服务特定功能或者退出服务的，不

得诱骗或者过度诱导用户继续使用。

鼓励采取必要措施，对用户自杀、自残等威胁生命健康

的倾向进行积极干预和专业救助。

第十九条 在政务服务、公共管理、司法活动等领域使用

数字虚拟人服务时，应当遵守合法、合理、正当、必要原则，

设置人工监督与审核机制，用户有权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数字

虚拟人服务。

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和提供网络信息内容

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数字虚拟人用户申诉和公

众投诉、举报机制，设置便捷的申诉和投诉、举报入口，及

时处理并反馈结果。

第二十一条 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数字虚

拟人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

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手续。

数字虚拟人技术支持者参照前款规定履行备案和变更、



注销备案手续。

第二十二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提供具有舆论属性

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开展安全评估。

第二十三条 网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对数字

虚拟人服务开展监督检查。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技术支

持者、服务使用者、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

者应当依法予以配合，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予以处罚，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行政法规

没有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据职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

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提供相关

服务，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涉及危害公民

生命健康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罚款。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数字虚拟人，是指存在于非物理世界，利用图形学、数

字图像处理或者人工智能等技术，借助真人驱动或者计算驱

动，模拟人类外貌，具备声音、行为、交互能力或者性格等

特征的虚拟数字形象。

真人驱动数字虚拟人，是指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实时映射

真人表情、动作和语音的虚拟数字形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数字虚拟人服务的组



织、个人。

数字虚拟人技术支持者，是指为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技

术支持的组织、个人。

数字虚拟人服务使用者，是指使用数字虚拟人制作、复

制、发布信息的组织、个人。

第二十六条 国家对数字虚拟人服务从事医疗、金融、新

闻出版、电影等领域活动另有规定的，应当同时符合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月 日起施行。


